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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藻类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的术语和定义、运行前准备工作、藻类热解炭化技术要求、

环境保护与节能、生物炭检测方法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藻类，包括海水藻类、微藻和藻类加工剩余物等生物质为主要原料，通过热解炉等

设备采用热解炭化技术生产藻基生物炭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5605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NY/T 4159 生物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藻类 algal biomass 

一类水生的没有真正根、茎、叶分化的最原始的低等植物和其加工剩余物，包括如褐藻、浒苔、紫

菜等海水藻类和螺旋藻、小球藻等微藻、蓝绿藻等蓝细菌以及藻类加工剩余物。 

3.2 热解 pyrolysis 

碳氢基燃料在绝氧或贫氧条件下受热发生分解转化生成气体、液体和固体产品的反应过程。 

3.3 藻基生物炭 algal biochar 

以藻类为原料，经热解除去挥发物得到的深褐色或黑色多孔固体含碳产物。 

3.4 热解炭化 pyrolysis carbonization 

以生物炭为主要产物的生物质热解过程。 

4 运行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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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总体要求 

4.1.1 人员 

热解机组的日常操作、运行管理和维护检修人员必须接受相关专业技术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

岗操作，同时应配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4.1.2 原料 

厂区内的藻类物料应满足 24 h 生产量。 

4.1.3 水电条件 

供水供电正常，能满足热解全套机组运行所需的水、电条件。 

4.2 启动前准备工作 

4.2.1 操作工具 

各种操作工具准备齐全，工作状态正常。 

4.2.2 热解设备 

根据热解炭化工艺的不同，可采用固定床、移动床等连续性半封闭式热解设备，在亚高温缺氧干馏

条件下采用常速热解炭化技术生产生物炭产品。热解设备的工作状态正常。 

4.2.3 相关设备设施 

对各种配套的电气开关、仪表仪器及计量设备等进行检查、校调；各配套设备的机械部件处于正常

工作状态，转向正确，转动正常，声音符合要求；确认开关、阀门动作灵活、开度指示位置符合要求；

检查配套设备无漏水、漏油、漏气现象，检查润滑油或润滑脂；检查配备的各种消防器材和避雷装置齐

全、有效。 

5 藻类热解炭化技术要求 

5.1 工艺系统流程 

5.1.1 秸秆热解工艺流程包括：原料接卸与预处理、热解系统、藻基生物炭的卸出与储存、副产物的利

用与处理处置等工序，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藻类生物质热解炭化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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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经脱水预处理后的藻类原料通过输送装置运至热解炭化系统，藻类生物质在间接加热的热解系统

中受热分解产生热解气、气相焦油和藻基生物炭。其中气相焦油经冷却系统获得藻基生物油，热解气经

净化提质后作为工业燃气用于燃烧供热。 

5.2 原料接卸与预处理 

5.2.1 原料接卸与预处理旨在实现藻类生物质原料的收集、称量记录、挤压脱水以及干燥，使其达到热

解的入炉条件。预处理系统的主要环节如图2所示。 

 

图2 藻类生物质预处理系统 

5.2.2 当藻类物料采用汽车运输时，宜在原料仓库内直接卸料，原料仓库内应留有足够的卸车空间；原

料接卸与预处理系统应设置车载称重装置，实时称量并记录藻类处理量。 

5.2.3 藻类预处理系统应设置封闭式挤压脱水装置，挤压脱水装置应附带设置液体收集装置，用于储存

藻类物料脱水过程中产生的液体，装置容积应大于1 m3。液体的后续处理应符合GB 8978的相关要求。

装置内部应保持微负压，防止臭气外漏。 

5.2.4 藻类物料经挤压脱水去除大部分水分后，后续应设置干燥装置，干燥炉的设计应根据原料种类、

粒度、含水量、着火温度及处理能力，确定合理的干燥烟风温度和停留时间。将进入热解炉处理的藻类

物料的含水率降低到40%以下。 

5.2.5 干燥炉出口设置一级除尘器，除尘后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满足环保要求。 

5.2.6 工艺上若采用藻类热解气燃烧进行辅助加热干燥，设计出口热风温度应低于干燥物料的着火点。 

5.2.7 藻类物料在经过挤压脱水和干燥处理后通过输送装置送入热解炉的上部进料口。 

5.3 热解炭化系统 

5.3.1 热解炉的气密性应满足工艺和安全要求，同时应考虑设置必要的安全放散口防止设备超压。 

5.3.2 热解炉应设置必要的温度和压力在线检测仪表，保证热解温度可调，产品可控。 

5.3.3 热解炉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设备材料的耐高温性能和热应力膨胀。 

5.3.4 同一批次藻类物料的热解炭化温度波动应≤±50 ℃。 

5.3.5 热解区的反应温度应保持在 450 ℃～700 ℃之间。 

5.3.6 热解过程产生的低温余热和自产燃气燃烧可用于干燥系统，以充分利用热量。 

5.3.7 热解炉进料与出料应考虑物料的通畅性，同时保证热解炉的密封性。 

5.4 藻基生物炭的卸出与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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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藻基生物炭的卸出应在具有排风除尘装置的独立操作间内进行。 

5.4.2 藻基生物炭卸出后应及时扑灭明火，并冷却至 60 ℃以下，自然堆放 24 h 后，方可入库或包装。 

5.4.3 藻基生物炭储存应按照 GB 15577 和 GB/T 15605 的规定防止产生粉尘污染、防火和防爆。 

5.5 副产物的利用与处理处置 

5.5.1 藻类接卸与预处理过程污水处理应符合 GB 8978 的相关要求，热解过程应无工艺污水排放。 

5.5.2 热解液态副产物应收集在防渗池并妥善进行二次深加工或集中销售利用。防渗池须按 GB 18599

的Ⅱ类场规定做好防渗漏措施，不得渗漏。液态热解副产物可精炼制成高附加值的化学品或送往发电厂、

锅炉厂用于发电或供热。 

5.5.3 热解气态副产物严禁直接排放，优先燃烧回用于藻类物料的干燥和热解等环节。在藻基生物炭冷

却或气态副产物燃烧等环节产生的热量可通过换热装置进行回收利用以提高热解过程的热效率。气态副

产物燃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3271 的规定。 

6 环境保护与节能 

6.1 藻类热解全套工艺的设备、装置和设施应采取措施减少粉尘的散发量，并采取有效的捕集和分离粉

尘装置，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应符合 GB 13271 的规定。 

6.2 对振动较大的设备应采取有效的减振、隔振、消声、隔声等措施，厂区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

定。 

6.3 热解工艺产生的热量如在生物炭冷却时产生的热量、热解气态副产物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的热量等

必须加以回收和使用，以提高设备的热效率。 

7 生物炭检测方法 

藻基生物炭的产炭率应在 25%～40%。检测方法参照 NY/T 415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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